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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清州县的陋规收入很多,衙门的陋规固随地皆有,但不能随意多取,

按规定额度收取者为合法,其额外苛求者则为非法。明清州县陋规的 90%来自于

理财,而理财中的大宗来自于赋税、平余、盐当、杂课,州县官在理财额内收取

的陋规,一般都能够达“不贪不滥,一年三万”的收入水平。如果额外苛求,是

私派陋规、勒索陋规、需索陋规、私受陋规等,一旦发觉则要受到惩处，关于

陋规是否存留,还是全部或部分裁革,无论是统治者,还是官员、学者都各有看

法, 可以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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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清两代对于陋规问题并不是漠视不管，但“陋规已久, 孰不能知之;清革当早，

又孰不能言之；卒未有实力行者，或谓极重难返，势不可为已然”。不是王朝不禁止，

而是不能够根除。因为明清王朝的州县官吏薪俸基本上是有名无实，衙门行政办公费用

也少得可怜，非但不能满足这些官吏的消费，而且不能应付巨大的行政开支，这就迫使

州县衙门必须依靠自己的创收来加以解决。

州县官吏薪俸有名无实，是因为王朝有繁密的处分条例，以清代而言“大抵每一衙

门，皆有则例，有五年一修、十年一修、二十年一修不等。则例所标，为一事，或一部

一署，大小曲折，无不该括”。则例卷帙浩繁，仅北京国家图书馆就藏有七、八百种之

多。官吏有过失，轻者交吏部，依《吏部处分例》给予罚俸、降级、革职等处分；重者

则按照《大清律例》进行刑事处罚。有些则例除规定“议处”之外，还有“议罪”，这

就是行政处罚之外，还有刑事处罚。本来律例已经繁杂，再加上各种则例，这就给具体

议定处罚带来困难，以致时人感叹：“大清律易遵，而例难尽悉；刑律易悉，而吏部处

分例难尽悉。此不过专为书吏生财耳，于实政无丝毫之益。然疆吏殚竭血诚以办地方之

事，而部吏得持其短长，岂不令英雄短气乎”。州县官动辄得咎，“常有在任一二载，

罚俸五六年，甚至十余年者”。可以说所有州县官被罚俸是经常的事，薪俸几乎都被罚

掉，也就不能指望他们依靠薪俸生活了。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官员履历单来看，几

乎所有官员都有过处分，分发的名刺中也记载着被处分的次数，他们以“做官公罪不可



无，私罪不可有。私罪固不可有，若无公罪，则自保太过，无任事意”为根本，没有公

罪处分，是没有政绩的体现，所以不以处分为耻，反以处分为荣。

衙门存留的行政办公费用很少，“洪武皇帝在他的地方行政改组中，在全局性的政

策指导下，制订了可行的官吏薪俸制，这种政策给县衙门带来麻烦比任何别的王朝都少。

15 世纪，那些官吏薪水开始下降，这实际上是与衙门行政职能增多和机构分化相应的。

与此同时，衙役已成职业化了（衙役的职责本来都是由地方平民担任, 做公务的），他

们因而失去社会的资助，又没有得到国家的充分补偿”。州县衙门需要支付的报酬很多，

被清人认为使官拥有虚名的是幕宾、书吏、长随, 以及差役，都要从州县获得收入，而

且还要凭借手中的权力攫取能够得到的经济利益。

明中叶以降，州县官得以自行聘用幕友，在清代则成为不成文的制度。州县官必须

聘用幕友，把“刑名、钱谷、发审、书启、征收、挂号、朱墨、帐房及一切杂务之属”，

交给他们办理。因此，把幕友视为腹心，是州县官群体的普遍认识。幕友的束修要由州

县官支付，据张仲礼估计，“这一批幕僚的主要群体的平均收入约为每年 250 两银子”。

而以州县平均来计，每个州县约有 7 名幕僚，那么平均就要支付 1750 两以上。

一般州县都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故俗称“六房书吏”。实际上各州县

不止六房，最起码要有承发房和架阁库。书吏是有额定编制的，大概“上县直属吏典 30

名左右，中县直属吏典 20 余名，一般的县直属吏典 15 名以上，最少的县也有 10 名左

右”。吏典之下贴写、书手、帮役等，是不列入朝廷名册之内的。嘉庆时洪亮吉说：“今

州县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四川巴县额定典吏 15

名，分别配置于吏、户、礼、兵、刑、工、仓、盐、承发、柬等 10 房，但从光绪年间

历年申报的书吏名册看，最少也有 87 名，多的达到 272 名；而这些是在册的，即便是

经制之外，也是制度允许的。嘉庆时期（1796-1820），刘衡任巴县知县时，“吏一人,

而附吏以售弊者，恒百十人”。当时地方普遍有白役，“大县多至千余名，小县亦多至

数百名”的情况，已是不争的事实。这些没有定员的吏，朝廷没有工食银两，其收入也

要由州县支付，而清康熙元年（1662）取消书吏的工食银，所有的书吏都要靠陋规来保

证其经济收入，“由于书吏们的服务没有报酬，其自备办公用具也没有补偿，所以他们

索受陋规费被认为是正当的”。有关书吏的陋规收入，冯桂芬云：“吏部四司，岁约三

百万，兵部官少而费更巨，户部有监漕，工部有河工，计四部岁不下千万，外省大小衙

门人数尤重，婪赃更不啻千万”。这仅是大概估计，但从书吏求职，“贿钱都给州县官

本人，额度从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的情况看，其收入也是不少。



长随亦称家人、门丁，是主官的随从。这些人大体有两种，一种是家生奴，他们累

世为家仆，终生与主相随；一种是临时雇用的，不是终身，长官离任，不管官弃自弃，

一般不再随官别任。清人何士祁认为：“别省用家丁十余人足矣。即赤紧之区，二十余

人足矣。江南重在冬漕，漕粮多者，须用二三十人”。这些人在州县“宅门内用事者，

司阍者曰门上，司印曰佥押，司庖曰管厨；宅门外则仓有司仓，驿有办差，皆重任也。

跟班一项，在署侍左右，出门供使令”。实际上是州县官具体事务的承办者。这些人“只

有伙食供应，而无薪水，其地位与倡优同等，不齿于齐民，不能应考入仕。但是他们所

任的职务，如门上、稿案、钱粮、税契、监狱、监印、差总等都是公事，尤其是门上和

稿案二者，特为重要”。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被官派遣出去督管某些事情，是“长随

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因此有人将之比作天子之宦官，在州县中也是令上

下左右瞩目的一批人物，其陋规收入也是不少，“上等长随每年所得高达 10000-30000

两, 余则不过几百两”。

差役是在衙门当差应役的人，他们人数众多，一般的县要有二三百人，大县往往有

千余人，乃至数千人。从责任角度来看，“州县衙门的差役们所做的工作实在和现代的

警察差不多，而且依照清代的法令制度，他们的责任比现在的警察还重”；从经济待遇

来看，“他们的工作没有正式合法的报酬；平时既没有月薪，奉令公干也不一定有公费”；

从政治地位来看，“他们也没有现在警察的公务员身份和社会地位，而是被认为与倡优

同等的贱民，他们自己以及子孙都不准应试做官”。他们在地方衙门的地位最低，但“在

有关非正式事务方面，衙役充当政府代表与地方势力代表（从盗匪、乡村恶棍到缙绅）

的联系人。他们收了小费，就会保护罪犯免遭惩罚，或者帮助绅士延长纳税期限，或者

当包税人，或讼师得利。这些小费成为各种杂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上级行政官员正是利

用这些收入来维持公私活动的”。于是他们“收强盗月钱之利，借侦逃缉贼之名，失事

则擒获无闻，捉人则私刑酷拷，且多串贼而打诈，又藉贼口以扳诬”，其中自然是弊端

百出。

陋规在维持州县地方衙门的运转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已经是不可或缺，而

“地方行政的正常收入和杂入在量上的差异表明，明末至清的经济，有能力承担比清皇

帝实际所征收的要高得多的税”。这些高出的部分原本也应该由国家控制，但国家却默

许地方去收取了。可以说，所有在州县衙门工作的人，利用国家的权力，实际上控制了

原本属于国家专控的税收收入，而转化为地方行政开支和他们的经济收入。



二

明清统治者深知陋规之害，也曾经想方设法予以革除，还曾经制定相关的法规。如

明代曾规定：“凡上马、中马、茶礼、干马、使用等费，尽行裁革，每月工食，给必以

时，数必期足，其州县官，有犯前弊者，以不职论”。清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克南

京，颁发大赦诏书中讲到：“其从前各直省巡按，委理刑官察盘，委府州县访捕，皆是

科索纸赎，搜取赃罚，名为除害，实以害民，今一切禁绝”。显示出革除陋规的决心，

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也确实有些部吏和知州、知县书吏等人犯有数量不多的贪罪而被革

职、受杖徒的。但因为在用人行政、官吏待遇、衙署公费等均未有配套的规条，所以不

能有效地做到制止陋规。康熙时期（1662-1722），统治秩序和法律典章逐渐齐备，对

陋规也制定相关的法规。如康熙九年（1670）议准：“官员因事夤缘，馈送礼物，发觉

之日，与者受者皆革职。如馈送虽未收受，不行出首，后经发觉者，将不行出首之官，

罚俸一年”。康熙十七年（1678）覆准：“府州县等官，并无公事，谒见上司，有意逢

迎，并赴省拜寿行贺，夤缘通贿馈送银钱等物者，均照馈送礼物例处分”。收受陋规为

法令所不容，轻者行政处分，重者按律例定罪。

雍正帝深悉“自州县以至督抚，俱需索陋规”。而“整饬州县，先宜革除陋规之名”。

经过深思熟虑，有针对性地采取禁革的措施，谋求有效地对现存陋规收入纳入王朝控制

范围，化隐匿为公开，变私费为公帑，推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革除陋规，并于雍

正七年（1729），在“官吏受财”律下增加条例：“凡上司经过，属员呈送下程，及供

应夫马车辆一切陋规，倶行革除。如属员仍有供应，上司仍有勒索者，倶革职提问。若

督抚不行题参，照例议处。其上司随役家人私自索取，本官不知情者，照例议处。如知

情故纵，罪坐本官，照求索所部财物律治罪。其随役家人，照在官求索无禄人减一等律

治罪，并许被索之属员据实详揭。若属员因需索滥行供应，及上司因不迎送供应，别寻

他事中伤属员者，将属员及各上司，照例分别议处”。不过，雍正帝对彻底革除陋规也

缺乏自信，认为：“官吏人等尚有阳奉阴违者，又恐日久法弛，将来接任之员，或有仍

袭从前之陋习者”。应该承认雍正帝禁革陋规方面取得一定实效，但没有从根本上消除

陋规存在的条件，也就无怪乎其后继者也屡革屡增，仍袭从前之陋习，大小官吏贪婪之

风炽烈，“大抵为长官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知县厚馈知府，知府善事权要，上下相

朦，曲为庇护，故恣行不法之事，而毕竟幸逭，生民困穷，专由于此”。乾隆初期的时



宽时严及晚期的放纵，及嘉道以后的默许，陋规在清代社会生活中已起到不可或缺的作

用，因此不可能再谈革除。

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六日，嘉庆帝猝死于热河，道光帝遵遗诏即位，38

岁的道光帝“一守成宪, 犹惧不及”。本来不想有什么大动作，但军机大臣英和，“以

州县办公无资，而取民无艺，奏请以各省陋规酌定其数为公用，有于数外多取者重罚之”。

道光帝认为不应该承认陋规，便“著该督抚督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

存，应革者革，勿博宽厚之名，勿为溪刻之举，务各秉公详议”。但礼部尚书汪廷珍、

两江总督孙玉廷、四川总督蒋攸铦、广东巡抚康绍镛、山西学政官陈官俊等，纷纷上书

力言不可骤裁陋规，如一旦骤裁，则恐更增新弊，而且滋长混乱。其中广东巡抚康绍镛

言：“粤东州县岁入所藉，专在兵米折价，历久相沿旧规，官民相安”。陋规已被当地

官民接受，被称为“常行陋规”或称“额内陋规”，是地方行政经费来源，万万不能裁，

认为“百姓之不相安者，非不相安于州县之取陋规，实不相安于州县之取陋规而不恤民

情不理民事，更不相安于不恤民情不理民事之州县，而于陋规之外仍任意贪婪也”。百

姓已经安于陋规，而惧怕官吏贪婪，如果“今欲明定章程，立以限制，其中有窒碍难办，

势不能径情直行者”。一旦打乱现有收受陋规的习惯，就会出现更多的浮收，官逼民反，

将不可收拾，所以保留陋规是稳定的上策。在群起反对的情况下，道光帝下谕谴责军机

大臣英和持见轻率，将之撤出军机，赐给两江总督孙玉庭“公忠大臣”匾额，于是“天

下颂圣主之明”。一场关于陋规存废的争论结束了，陋规合法地位也随之确立，虽然以

后还是非议之声始终未息，但已经不可能将陋规裁减禁革了。

三

统治者对陋规采取的措置有过徘徊，州县官们对待陋规的态度也不一。海瑞“欲以

圣贤之所已言者，据守行之，自谓效可还至”，所以他拒绝大部分陋规收入，自己则于

“俸薪之外丝毫不侵，虽家童亦令樵薪”，同时也要求本衙门官吏都削减陋规收入。他

能够蔬食布被，自奉节俭，清廉名声上下皆知，乃至总督胡宗宪把“海知县为母寿，市

肉二斤矣”当做新闻，但其他官吏能否如此生活，海瑞却没有考虑，正如黄仁宇先生所

讲：“海瑞的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根据和法律上的是非姑且置之不论，只说他

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不怕死的谏诤得来的声名作为资本，而要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

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其实，类似海瑞那样敢于革除陋规的州县官在史册中并不少见，他们不是被载入史

书《循吏传》，便被地方志载入《名宦传》，不过他们的命运似乎都不太好。如明初潍

州知州吴履，在“山东兵常以牛羊代秋税”的情况下，决定不以牛羊代税，结果“上官

令民送牛羊之陕西，他县民多破家，潍民独完”。即便他善政累累，最终也不过在知州

任上“乞骸骨归”。永乐（1403-1424）时的浙江钱塘知县叶宗人，号称“钱塘一叶清”，

均徭役，生活简单，常常“厨中惟银鱼腊一裹”，最终也不过以知县卒于任。东平知州

李湘，“常禄外一无所取，训诫吏民若家人然”，但也不免被奸人所诬，虽然在县民 1300

余人为其“力白其冤”的情况下，没有被治罪，但也影响到前程，卒于知府任上。宣德

(1426-1435) 时的清河知县李信圭，“代输清河浮征三之二”，上疏免运河役夫，政绩

显赫，也仅是加知州衔而在清河任职 22 年，后来升到知府而已。正统（1436-1449）时

的山东曹州知州范希正，“节公费代偿（负官马价）九十余匹”，政绩突出，也只是于

知州任上致仕。成化（1465-1487）时的广东新会知县丁积，看到新会“民出钱输官供

役，名曰均平钱。其后吏贪，复令甲首出钱供用，曰当月钱，贫者至鬻子女”，便毅然

革除，还未展志，便病卒于任。正德（1506-1521）时的山东武定知州唐侃，在“诸内

奄迫胁所过州县吏，索金钱”的情况下，置办一空棺放在厅中，告诉前来索钱的太监：

“吾办一死，金钱不可得也”。内奄索钱不得，只好“愕眙去”，但唐侃后来也不过升

到刑部主事。明代如此，清代不但一样，而且更甚。如康熙（1662-1722）时的直隶柏

乡知县邵嗣尧，“兴水利，减火耗，禁差扰，民安之”。却被人“毁于上官，以酷刑夺

职”。后来虽然得以开复升官，但“以积劳遘疾卒。身无长物，同官敛资致赙乃得归葬”。

山西泽州知州佟国珑，“减耗羡，革陋规，省徭役，平物价，民情大悦”。没有陋规收

入，因此“以所属高平令亏帑被逮，责偿万金，民感其惠，捐金投州库代偿其半”，如

果有陋规，至少不会因此受累，也不会让州民捐金。江苏吴县知县廖冀亨，“减火耗，

用滚单，民皆称便。知收漕弊多，拘不法者重治之，凡留难、勒索、蹋斛、淋尖、高扬、

重筛诸害，埽除一清”。没有陋规，各项开支难以应付，后来“以亏帑夺职”。诸如此

类，在地方志所见更多，凡是革除陋规的州县官，大都不能够成为显宦，而且生活清苦,

或者死后无钱财以为丧葬。

州县承担事物繁多，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到任须知》列举地方官应办理的事务有

31 款，《明史·职官志》就列有赋役、养老、祀神、贡士、读法、表善良、恤穷孤、稽

保甲、严缉捕、听狱讼、致贡等十余项。明人叶春及《惠安政书》所言图籍、地理、版

籍、总图都图、乡约、里社、社学、保甲等事，其讲政务顺序是：田土 (附屯田) 、户



口 (附清军) 、贡赋 (附鱼课、盐课) 、力役、驿传、巡检、里社、学校、保甲、赈灾、

祀神、风俗、防灾、人物等事。而事关州县官处分事项则有公式、降罚、升选、举劾、

考绩、赴任、离任、本章、印信、限期、事故、旷职、营私、书役、仓场、漕运、田宅、

户口、盐法、钱法、关市、灾赈、催征、解支、盘查、承追、科场、学校、仪制、礼典、

文词、服饰、驿递、马政、军政、军器、海防、边防、盗贼、人命、逃人、杂犯、提解、

审断、禁狱、用刑、河工、修造等数十项。清黄六鸿所撰《福惠全书》“自筮仕以迄升

迁，为部一十有四；自谒选以迄辞上官，为条二百一十有九；于钱谷刑名之大，又分析

为条一百一十有九”。众多事务， 都需要钱财，州县官所依赖的主要是陋规，在允许

加耗的情况下，有些州县官“乃至加耗银数倍蓰（五倍）正数、十百正数，九重宁复知

有此耶!”这些加耗是州县官能够使用的主要经费来源，“一个县官自己要吃用，要交

际上司，要取无碍官银，过往上司使客要下程小饭”。州县各种公费开支无不从此支出，

而且还是州县官主要的经济收入，若是清白的州县官，本着“我若把你们县里的银子拿

到家里买田起屋，这样柳盗跖的事，我决不做他。你若要我卖了自己地，变了自己的产，

我却不做这样陈仲子的勾当”。更多的州县官是把这些银子拿到家，在原籍置下许多田

地房产。此外，这笔钱还用于行贿，所以“至朝觐年，则守令以上，必人辇一二千金入

京，投送各衙门及打点使费”。所有这些，都要依靠陋规来应付，因此许多州县官不主

张革除陋规，希望能够妥善地利用这些陋规，只是不要以之肥己。

妥善利用陋规以办有利于本州县民的事，也可以被称为循吏和名宦。如嘉靖

（1522-1566）时的南直隶句容知县徐九思，在“朝廷数遣中贵醮神三茅山，县民苦供

应。九思搜故牒，有盐引金久贮于府者，请以给赏，民无所扰”。他把这笔陋规用于应

付中贵，还“躬为经画，诸使者慑公清严，竟竣事不复有所干，民忘其役”。万历

（1573-1619）时的湖南确山知县陈幼学，“节公费六百余两，代正赋之无征者”。用

陋规所得代替不能完税者完税，可以使不能完者免于比责之苦。康熙（1662-1722）时

江苏仪征知县陆师，“却盐商例馈，固请，乃籍其入以修学宫，具祭器乐舞，浚泮池，

植桃李其上。修宋文天祥祠，又以其余建仓廒，洁治囹圄”。他用这笔陋规修学校、立

贤祠、建仓廒、改善监狱条件，也就减少了百姓杂派之苦。直隶肃宁知县黄世发，钱粮

耗银“亦收之而不自用，杂派亩银三四钱悉除之。县有役事，若修学校、缮城垣及上官

别有摊派，即以耗银应”。即便有修府城这样的大劳役，因为“出钱雇役, 不以扰社甲”，

也减轻百姓的负担。这些都是利用陋规为本州县造福， 当然也就减少了自己的收入。



由于大量的政务费用需要用陋规来支付，所以许多州县官并不主张随便裁减陋规，

如清人黄六鸿认为：“陋规有可不必革者，有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有断断乎必宜革

者。如火耗一节，每两三分五分，铢积而黍累之，出之者未觉其难，取之者原因乎众；

以及牙杂诸税，稍有赢余，犹遗秭滞穗之利也，得之宁为贪乎？此可不必革者也。如冲

剧之区，供应浩繁，车驴派之地方，刍藁输之户亩，照部核开销，亦不得已之需也。但

不可借端苛敛，染指其间，使百姓得以借口，此斟酌其间而因革相半者也”。只要自己

不贪，收取陋规也是为了应付各种政务的费用的开支，至于那些扰民的陋规，适当地革

除，乃是有碍官箴者，如“佥粮，里有馈，名曰茶果；报库，书有贿，谓之买免；编审，

有仪，谓之酬劳；甚至迎春扮会有折干，乡饮酒礼有致谢。不知粮里之茶果，攘之穷民；

库书之买免，蚕其富户；编审受赂则开报，任其不公；迎春折干，乡饮索谢，则刮行户

之臭钱，实为可耻辱”。不贪而爱民的州县官，适当革除一些影响大而收入少的陋规，

可以得到好名声，也可以把爱民做到实处，而火耗、牙杂诸税这两项大收入不革，也就

保证州县衙门的政务开支及官吏们的收入。

一些州县官不计后果地革除陋规，往往也会后悔。如雍正（1723-1735）时广东潮

阳知县蓝鼎元，上任便革除渔船换照、保正乡约给照陋规约 3500 余两，殊不知在“口

碑载道，帜碣高标”的同时，“祸根已肇于此”。后来惠潮道台楼俨委派四名巡检主持

押运粮谷，而巡检与船户通同作弊，侵吞好谷，以恶谷加水交付，被蓝鼎元查出，以致

稻谷亏欠，应该赔补 3200 石，蓝鼎元要“为道宪赔补二千余石”。他只好向亲朋好友

挪借，结果“宗族亲戚无不怨望，宦游过客待若春冰，使亲朋亦皆如此，则一千五百两

之债向谁称贷？使官场尽皆如此，则数年奔走安所得食？一千六七百两之赃作何清完?”

锒铛下狱，“若不是在雍正时代的话，蓝鼎元不可能恢复名誉，有可能就那样消失了”。

因为雍正帝不允许地方大员随意罢免知县，更不允许大权旁落。

蓝鼎元后来在检讨自己时，讲到自己革除陋规有七大不是：一是地方公事难为无米

之炊，而县令冰清，谁甘饕餮之目；二是惠潮道台楼俨买运的西谷被运官船户沿途盗卖，

复买粃谷搀和，自己误逞聪明，擿出侵盗赃证，置盗卖船户于狱而请追，不思投鼠忌器;

三是惠潮道台楼俨劝释监追诸人，令虚出仓收以待将来慢慢归还，而自己却“无端援引

上谕，声声朝廷仓谷，不敢以有名无实，自蹈欺诳”；四是在碾发五营饷米问题上没有

克少兵粮，以致亏损，自己没有慷慨独赔，去结上司欢心，反而使穷兵受不饱之累；五

是被参之后不服，遣家人赴京告诉，“非惟无益, 且反触怒抚藩”，自己是“一举之干

众怒”；六是到任即革陋规的过失， “向使陋规不革，则罪案无自而生，乃自革除之



后，诸事襟肘，战船、炮台、营房、西谷、脚费以及上司新春、执事、铺设、修理衙署，

种种捐输，不得不借支平耗答办，比及交代，将成亏空，不得不告贷亲朋支吾还项”，

乃是累民、累官、累及亲友的大不是；七是革除渔船换照，不但使潮阳县失去 1500 余

两收入，还使相邻各县因为渔船来潮阳县换照，失去 5000 两收入，而这笔收入是藩司

批行公用之费，而自己革除陋规，“致为上司盛徳之大累”。陈述完七大不是，蓝鼎元

“自笑从前凡事迫狭，居官以廉为绝顶，全不知人情世故”。可见不顾后果地革除陋规，

最终不但自己累官，还累上司、累亲友，结果还是累民。

不轻易裁革陋规，将部分陋规用于公共事业，不但不会累官、累上司、累亲友，还

有可能造福社会。如清人陈其元讲自己的伯父陈锡熊，历任知县、知府，依仗着父亲是

长芦盐运使，家产丰厚，因此“所到之处，裁革陋规”。衙门的开支不够，就用自己家

产来补贴，时有“陈青天”之号。陈其元的大父闻之弗善也，贻书戒之曰：“若父为都

转，若故能取给。后任官之父安得尽为都转耶?将来不给于用，势必仍复旧贯。居己以

清名，陷人于不肖，非仁者之用心也。若果无须此项，盍留为地方公用乎?”陈锡熊不

听劝告，结果去任以后，陋规又全恢复。浙江巡抚帅承瀛，“以盐规二万留为书院经费”，

以及后来任浙江巡抚的左宗棠，“以宁关平余万六千金，捐作赈济之用”。他们都没有

裁减陋规，而“二公皆一时名臣”。

四

翻阅明清《实录》、《明史》、《清史稿》，以及明清 11 部《经世文编》，为数

众多的地方志，名臣奏议与各种笔记，上至皇帝诏令谕旨，中及《会典》、各部院《则

例》、律例成案，下到官箴书，几乎都谈到陋规问题，可以说议论纷纭，莫衷一是。之

所以在明清时期陋规问题不绝于纸，既说明该问题困扰着当时社会，也表明陋规已经恶

性发展。至于“道学之徒或愤然而斥之，经世之士或蹙然而忧之，学者文人或慨然而论

之，但也有在位者坦然以受之，亦有人作出持平之论，冷静地对之作出探本溯源的全面

辨析”等情况的出现，是立场不同，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也不同。

有认为陋规弥补了地方办公经费不足和官吏低薪俸制的困境，因为“制禄之薄，断

自元始，明代承之，遂相沿袭”。无论是时人，还是现在的研究者，都认为低薪俸是促

使官员滥收陋规和贪污受贿的原因之一，但冷静分析，这不应该是官员滥收陋规和贪污

受贿的主要原因，而是统治者政治决策上的失误。



早在明永乐十九年（1421），太子左中允邹缉上疏就讲到，在朝廷兴办大工程时，

材料“科派动辄千数百斤，民无可得，则相率敛钞，遍行各处收买，每大青一斤，至万

六千贯。及至进纳，又多以不中，不肯收受，往复展转，当须二万贯钞，方得进收一斤，

而所用不足以供一柱一椽之费”。那么“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

责取，至无限量。州县官吏，答应奉承，惟恐不及，间有廉洁自守，心存爱民，不为承

应，及其还也，即加谗毁，以为不肯办事，朝廷不为审察，遽加以罪，无以自明。是以

在外藩司府县之官，闻有钦差官至，望风应接，惟恐或后，上下之间，贿赂公行，略无

畏惮，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他以为只有朝廷少兴工程，不派

钦差到地方，增加官员的薪俸，便可以“有司百官全其禄廪，使有以养其廉耻，天下之

人得以休养于田里之间，而有司官吏无贪残虐害之政，则灾沴不作，太平可臻”。

康熙初年御史赵璟提出：“查顺治四年所定官员经费银内，各官俸薪心红等项，比

今俸银数倍之多，犹为不足，一旦裁减，至总督每年支俸一百五十五两，巡抚一百三十

两，知州八十两，知县四十五两, [若以知县论之]，计每月支俸三两零，一家一日，粗

食安饱，兼喂马匹，亦得费银五六钱，一月俸不足五六日之费，尚有二十余日将忍饥不

食乎？不取之百姓，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所以禁贪而愈贪也。夫初任不得

已略贪下赃，赖赃以足日用，及日久赃多，自知罪已莫赎，反恣大贪。下官贿以塞上司

之口，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上下相蒙，打成一片。臣以为俸禄不增，贪风不息，下

情不达，廉吏难支”。后来有了养廉银制度，但又出现“公捐”制度，各官“自愿”摊

扣养廉，如乾隆八旬万寿庆典，各省官员便捐银 60 余万两。于是“朝廷所设官私廉俸，

一切银两非扣俸即公捐，有名无实，百不一存。然而官之室家赖之，亲友赖之，仆从赖

之，而又以延幕宾，以恤丁役，以奉上司，以迎送宾客僚友，而又有岁时不可知之费，

计其所需，岂止一端”。陈登原先生也因此认为：“道咸政局，盖官吏俸给甚薄，官吏

之开支至多，于是不能不临民而贪，更不能不临民以酷”。更有人以为：“夫所给廉俸

至薄也，而谓为利不可计，贪墨之外无他道也”。因为薪俸低，所以官吏才贪污，才滥

收陋规，显然是片面的。

低薪俸导致滥收陋规和贪污受贿的呼声不绝于耳，但谁都知道有官就有利，而这种

利并不在贪污，而是在许多难以说清名目的陋规，因为陋规是法律所默许的，即便不贪

污，其收入也足以使官员致富，所以洪亮吉儿时（1750 年左右）“见里中有为守令者，

戚友慰勉之，必代为虑曰：此缺繁，此缺简，此缺号不易治，未闻其它。及弱冠之后（1765

年以后），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风俗趋向顿改。里中有为守令者，戚友慰勉



之，亦必代为虑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应酬若干，此缺一岁可入己者若干，民生吏治，

不复挂齿颊矣。如今（1795 年左右）守令满任回乡，连十舸，盈百车，所得未尝不十倍

于前”。这些收入应该都来自陋规，而并非来自于贪污。

由于有陋规的存在，各级官吏的实际收入远远超过薪俸养廉银的数额，哭穷并不能

说明他们真正贫困，一而再，再而三地讲俸薄、养廉银少，只是想将这种半合法的收入

变为合法收入。因为陋规的半合法的地位，就使陋规介于贪污与收入之间，在法律上也

就介于可惩可不惩之间。会典、律例、则例等等，虽然有针对滥收陋规的惩处规定，但

法典与社会政治实际之间，经常存在着差距或矛盾，有时甚至截然两歧。法律有时也会

因为过时而不再能有效地干预社会生活，只残存着表面的躯壳；而社会生活却因不断发

展而往往嘲弄法律，使一些法律只具有装潢的价值。

瞿同祖先生认为：“H.B.莫尔斯曾精辟地指出，中国的规费制度并不是独有的，类

似的惯例在欧美也有过。这种陋规在中国可能更普遍，它一直原原本本地保持到了清末。

朝廷并未作什么认真的努力去废除它。因为它明白，除非向郑观应（生于 1841 年）曾

建议的那样将办公经费列入政府预算，否则这种收费制度就是不可缺少的。增列预算就

会减少朝廷的岁入，除非政府相应地提高税率，但它又不愿这样做”。郑观应的提议是

“所有文武廉俸必照旧额倍给，并分别酌给办公之费，使无支创之虞”。并且将“一切

陋规悉为裁撤”，如果增加廉俸和公费的巨款无所筹，便“裁汰冗官，将其额禄并归必

不可少之员”。郑观应的增廉俸、裁陋规、给办公费、汰冗官，均涉及政治改革问题。

经费的筹措，人员的安排，在人口日益增多，事务愈加繁琐的情况下，裁减管理人员并

不是最佳选择，而广开财源才是出路，但专制王朝反对增加人民的税收，一直保持比较

低的征税标准，因此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解决日益扩大的官吏队伍的薪金，支付日益增加

的行政开支，不但对官吏队伍的收入明显缺乏控制，还不能控制行政开支的增长，实际

上是中央财政对地方的失控。

应该说专制王朝是可以广开财路的，如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时候，财政收入“以地丁、

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地丁有正额、耗羡、租粮三款，而租粮之中有旗租、

地租、屯租等名目，各行省事例不同。漕政有漕粮、漕折、漕项三款。漕项者，按粮额

征银，以备运粮经费者也。漕折者，由征粮之原额改为折色者也。盐政有课、羡、厘三

款。关税有洋税、常税两款。厘金有百货、洋药两款”。而这些财政收入，大部分都被

地方收走，王朝的财政更加困绌。对于日益发展的工商业，在“崇本抑末”的思想指导

下，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不知道工商业的财富价值和社会发展意义，对于工商业税



收并不重视，以致税收一直以田赋为主，而工商业税收却流失了。如 1826 年，上海的

商人“每年能从上海至满洲往返航行四次的船只，因而毫无疑问，可以挣得巨额利润”。

乾隆以降，工商业发展是不争的事实，仅湖南湘潭县“城外沿湘十余里，皆商贾列肆及

转移执事者，肩摩履错，无虑数十万人”，其中利润自然也不会少。商业获得的巨额利

润实际上被官吏与商人瓜分， “商人大概送给官吏一些‘外快’，他们也需要拿‘外

快’，以添补薪俸的不足，使这个官还值得当下去”。王朝失去这笔工商业税收，却允

许地方官吏与工商业者相勾结，以陋规的形式进入各级官吏的腰包，其财政拮据也就在

所难免。

专制政体的总体思路是“明主治吏不治民”，官僚是制裁管理的对象，但却不能制

止他们去筹集钱财，因为各级衙门都需要有资金来应付日益增加的各种开支。为了应付

巨大的财政和经济压力，各衙门所有的人员在办理公事时都要征收费用，是朝廷默许的

陋规，而这部分陋规原本是可以纳入王朝的税收之内，却使之转化为地方行政开支和各

级官吏的经济收入，统治者没有依据变化了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形势，做出必要的调整，

结果是富了官吏，穷了百姓，祸害地方，也威胁到王朝的统治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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